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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陕西省自然资源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陕西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延安市洛川县不动产登记大厅、咸阳市旬邑县不动产登记大厅、长安大学土地工程学院、陕西省标准化研究院、陕西蓝岱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郑莹、路佳、兰海、高佩、谈博、李智超、叶青、种芳、寇贾晨子、胡乃宁。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不动产登记大厅设施管理规范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不动产大厅建设的规划选址、场所建设、功能区域、标志标识、基础设施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省、市、县（市、区）独立的不动产大厅建设和在政务大厅设置的不动产登记窗口。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19年修订）

GB 50068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T 18302 国旗升挂装置基本要求
GB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4 照明设计标准 

GB 5039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T 20501.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

GB/T 15566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原则与要求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不动产登记

指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将不动产权利归属和其他法定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行为。

场所建设
选址
  应符合城市规划要求，宜选择在人口较为集中、交通便利、公共设施较完善、方便服务对象办理不动产服务事项的地点。
独立的不动产登记大厅有条件可建设配套的停车场，停车场的面积应满足工作人员和服务对象的办事需要。

对于市、县级在政务大厅设置的不动产登记窗口，其选址与政务大厅保持一致。
建筑要求
建筑面积
以满足不动产服务为原则，不动产登记大厅建筑面积，可参考以下指标：

省市独立不动产登记大厅面积宜为10000平方米以上；

区县独立不动产登记大厅面积宜为5000平方米以上；

市级和县级在政务大厅设置不动产登记窗口的建筑面积，应依据政务大厅情况设立。
 建筑结构
建筑结构的安全等级应满足GB 50068-2018中二级或二级以上要求。

建筑环境
省、市、县独立不动产登记大厅建设外观宜简朴整洁、庄重大方，应在主体建筑顶部或附属广场中心设置国旗升挂装置，升挂装置应符合GB/T 18302的要求。内部应开阔通透采光和照灯亮度应符合GB 50033与GB 50034，空气质量应符合GB 18883要求。

内部环境宜简洁、庄重，装修宜色调一致、符合开放式、柜台式办公需求。

市级和县级在政务大厅设置的不动产登记窗口的建筑环境，依据政务大厅情况设立。
基础设施

水电设施
电力设施应满足室内办公需要，配备应急照明和不间断电源系统，保证不间断电源可持续供电至少 4 h。有条件的大厅可自备发电系统。

 应确保给排水、供暖、电路电气等设备设施正常运转。设施设备的使用应符合节能环保要求。 
信息系统设施

信息系统设施应满足大厅互联网（局域网）、不动产服务平台和电话通信等信息网络需要，宜免费提供无线 WIFI，并符合网络安全的相关要求。 
应建立健全运行维护制度，并对信息系统进行定期维护。
公共安全设施

应配置广播系统设备，重点区域（大厅公共区域、每个办事窗口、楼梯等）应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并按照 GB 50395 的规定执行。

应配置消防设施，消防设施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GB 50016 的要求设置，安装防火、灭火系统，设置紧急逃生通道等。消防安全标志设置应符合相关要求。

 应建设无障碍通道，方便残疾人通行
政务公开设施

应在大厅显著位置设置政务公开设施，将大厅（窗口）工作职责、进驻部门、人员信息、服务事项、服务流程、投诉举报方式、监督处置部门及相关规章制度等全部予以公示。 
应在大厅墙面、立柱等位置，设置电子屏、宣传栏等设施，公开业务办理信息，对党建、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进行宣传。 

功能区域
总体设置
市级独立不动产登记大厅应包括咨询服务区、业务办理区、后台工作区、公共服务区、投诉受理区和企业服务专区。公共服务区分为申请表单填写区、等候休息区和自助服务区；县级独立不动产登记大厅应至少包括业务办理区、后台工作区和公共服务区；市级和县级在政务大厅设置的不动产登记窗口应至少包括业务办理区和后台工作区，其他区域可与政务大厅共同使用。

各区域应有明显的物理分隔、颜色、提示标志等方式进行区分，各区域面积根据业务受理情况进行设置。

宜根据办事流程设置人员流通通道，根据公共安全需要设置无障碍通道，根据应急管理需求设置紧急逃生通道。

应设置大厅平面图，公开大厅区域设置、窗口位置等信息。

应在大厅中庭适当位置宜安装电子显示大屏，实时发布当前时间、大厅网址、联系投诉电话、宣传标语、服务事项办理状态等信息。

6.1.5  
咨询服务区

在大厅显著位置设置咨询导引服务台，服务台应有显著标识。 

配备咨询服务设备，包括但不限于自助取号机、评价机、复印机、固定电话、服务指南集中取阅架等，配备数量应满足服务对象使用需求。 

 应配备便民服务用品，包括但不限于轮椅、急救药箱、针线包、消毒应急用品等。 

业务办理区

应设置告示屏（牌）与工作人员座牌，告示屏（牌）内容包括办理事项、办理期限收费标准等，工作人员座牌内容包括工作人员工号、姓名、照片等。 

窗口柜台应便于工作人员与服务对象直接沟通，台面尺寸、样式、物品摆放等均应统一，工作台面的高度宜为75 cm左右，宽为75cm至100cm左右。

窗口应配备电脑、打印机、高拍仪、固定电话、柜面呼叫器等基本办公设备，可结合实际配备身份证读卡器等设备。

应为服务对象提供调查问卷、评价器等评价设备，评价结果进入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

窗口设置科学。按照业务类型和人流量合理规划配置登记窗口类型、数量，建立合理的取号排队系统。综合窗口占比 40%以上。

窗口类型标识清晰。窗口各类型的标识规范清晰，位置醒目，名称准确，方便群众理解、辨识和查找。

设有绿色通道。设有为军人、老弱病残孕等有特殊需求的群体服务的绿色通道窗口或专门区域，提供优先服务。

设有企业专窗。设有企业服务专区或专窗，提供“一对一”服务。

设有“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设有“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提供兜底性服务。

配置科学合理的叫号服务系统。根据群众需要将传统语音叫号与无声叫号服务搭配使用，打造安静、舒适的办事空间。

后台工作区

工作区宜相对集中设置，并与窗口服务区物理分设，用作对前台业务支撑、存放短期业务资料。

根据需要设置会议室，会议室面积宜设为50m2-300m2之间。

公共服务区

自助服务区

应设置公告栏，公开不动产登记业务人员基本信息（姓名、照片、岗位），张贴政策、公示、廉政建设方面的文件，公开办事指南、办事程序、申报材料清单、承诺办理时限；公开收费标准、服务承诺、服务热线及监督投诉电话等。

应设置智能取号机、自助查询机、自助服务机、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和便民工具盒，方便服务对象自助办理业务。不动产登记过程中产生的其他依法应当保存的材料等。

应设有无障碍设施，保障残疾人和老年人便利办事。

表单填写区
申请表单填写区应配备桌子、椅登，摆放办公用品和申请表单、申请材料示范文本与错误示例等资料，有条件的可配备自助填表机
等候休息区
宜设置多媒体信息发布终端，发布发布政策文件、排队叫号情况、工作动态、廉政建设等各类信息。

等候休息区域应摆放休息椅、饮水机等设备

宜摆放绿色植物和垃圾回收桶，建公共卫生间和无障碍设施。

宣传资料摆放区
应设有专门的宣传资料摆放区，配备政策宣传资料、宣传折页等物品，宣传资料上内容应印刷准确，设置规范，及时更新。

6.7  企业服务专区
6.7.1  企业服务专区应有明显的标识标志。

6.7.2  企业服务专区应有设有完整的业务办理软硬件，方便服务对象一站式办理业务。
 标识标志
名称标识 
大厅显著位置应悬挂名称标识和陕西不动产服务标识（参见附录 A）。
导向标志

外部导向标志应能够引导服务对象方便快捷的来到大厅，包括各类道路标识牌、网络地图、各主要入口设置的醒目标志等，应符合 GB 5768、GB/T 20501.1 的要求。 

大厅导向标志应能够引导服务对象在大厅内办事时方便、快捷的找到各功能区域和办事窗口，应符合 GB/T 15566 的要求。 

电子导向设施标志应悬置于大厅办事窗口的电子显示屏上，显示文字应清晰、美观。 

应统一设置工作证、桌牌等其他标识，标识应简单、清晰，其大小与设置环境相适应。


（资料性）
陕西不动产登记标识

标识
标示图
陕西不动产登记标识见图A.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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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不动产登记标识
内涵释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形为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不动产登记标识：主色调为红、蓝两色，红色代表热情为民，蓝色代表严肃庄重。外圆为“陕西不动产登记”中英文。内圆包含土地、房屋、林地、草原、海域等不动产要素，顶部和线条结合代表房屋、林地，蓝色代表海洋，底端图形和线条结合代表土地、草原，同时也构成了不动产登记簿造型，中间线条底端构成了笔尖效果，寓意不动产统一登记于不动产登记簿上。
